附件一：
长安大学第十三届学生会第五次全体代表大会
学生代表名额分配表
	单  位
	人  数

	公路学院
	9

	汽车学院
	9

	机械学院
	9

	经管学院
	9

	电控学院
	8

	信息学院
	8

	地测学院
	8

	资源学院
	8

	建工学院
	9

	环工学院
	8

	建筑学院
	7

	材料学院
	7

	文传学院
	7

	政治学院
	7

	理学院
	6

	外语学院
	6

	体育系
	5

	校学生会
	30

	合计
	160


备注：各学院学生代表名额总数按照学院总人数阶梯分配，为保障换届基本公平，代表人数阶梯差为一人。
